
申請地價稅改課田賦或田賦改課地價稅 

    下列土地係      用地，現供         使用，請派員勘查，並准改
課田賦 (地價稅)。 

 

此  致 

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      分處 

申 請 人(即所有權人)：               簽章 

身分證 

營利事業   統一編號： 

扣繳單位 

電話號碼： 

住    址：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              

土地坐落 

地目 
宗地面積 

(平方公尺) 

申請改課面積

(平方公尺) 
申請改課原因 

勘查結果核准面積 

(平方公尺) 

(申請人不必填寫) 

備   註 
段 小段          地號 

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

 

  

        

附 

註 

1. 本表填寫1份。(請務必將申請書上各欄位填載清楚) 

2. 申請田賦改課地價稅，請檢附土地所有權人國民身分證影本。 

 

承辦人 股  長 審核員 分處主任 

勘 

查 

結 

果 

 

    

 

 

勘查：     地政       稅捐        勘查   年   月   日 

人員       機關       機關        日期      

 

各分處聯絡方式 

請掃 QR-Code 

或至本處官網查詢 


